臺中縣豐原地政事務所  函
受文者：臺中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8年10月02日

發文字號：豐地登字第09800101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本所發生抵押權設定登記案附彩色影印護貝土地建物所有權狀乙案，請  鑒核。

說明：

一、依據地政士陳譓懃代理申辦抵押權登記申請書(本所98年9月28日收件豐登字第126690號)暨內政部訂定「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辦理。

二、事實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查執業地政士陳譓懃（以下簡稱陳君）於本（98）年09月28日代理權利人王啟亮（以下簡稱王君）與義務人兼債務人姚明娥(以下簡稱姚君)就姚君所有豐原市陽明段569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建物580建號，向本所申辦抵押權登記，因案附土地建物所有權狀為已護貝之彩色影本，本所為查明本案是否有偽變造情事，旋即親洽本縣豐原戶政事務所請協助就所附身份證明文件、印鑑證明審認比對，經查核本案姚君身分證影本與戶政所留存相片影像相符，且該印鑑証明確為該所核發，所蓋印鑑章亦相符，先予陳明。
（二）案經本所查證權狀疑似遭變造後，爰依內政部訂定「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旋即通報  鈞府。同時以98年09月29日豐地登0980010012號函請姚君及陳君到所說明，據土地所有權人姚君陳述並具說明書表示本案抵押權設定契約內容確為其真意屬實，惟因急需資金，一時未察誤將護貝之彩色影本交付地政士辦理送件，並無虛偽設定抵押權之不法意圖，且案附其他文件亦查無偽變造之情形。本案業依土地登記規則相關規定准予登記。
三、本所採取之緊急應變措施：發現似偽造案件時，即依內政部訂定「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通報  鈞府，並就案附印鑑證明書、身分證明文件遂一清查，主動探究真正土地權利人之真意，以防偽造情事之發生。

四、建議事項：邇來偽造變造身分證影本事件頻傳，且當事人親自到場由登記機關核對身分之案件日益增加，惟內政部戶役政資料電子閘門系統不開放人像照片查詢之功能，對疑似冒名偽造身分證者，登記機關無從查明並即時防範，故建請內政部戶役政資料電子閘門系統開放人像照片查詢之功能，俾利即時發現身分證明文件有無偽造之情事並加以防範，以杜不法。
正本：臺中縣政府
副本：本所政風室、本所登記課長、本所登記課
主任  羅 燕 輝






機關地址：421台中縣豐原市西安街21號


承辦人：周怡澕


電話：04-2526318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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